
证券代码：

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4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通过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官方网站刊登了《关于公布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通过复审高新

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

粤科高字

[2012]33

号文

)

。 根据该文件，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

公司

"

）通过了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证书编号为：

GF201144000031

， 有效期三年，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度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不影响

2011

年度业绩快报所反映的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5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广东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被

列入

2011

年广东省第二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拟扶持项目名单的公告》，公司申请的

"

可远程协同多人互动的智能网络通信设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

被列入本次扶持项目名单，项目

金额为

1500

万元，建设周期为

2－3

年。公司于近日收到该项目的专项资金

1500

万元，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项目实施进度分期确认相应收益，对

2012

年度公司利润不

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３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收到持股

５％

以

上的股东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六禾）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上海六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共减持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０％

。 本次减持后，上海六禾持有公司

７

，

８７５

，

８８８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

，所持公司股份低于

５％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１０．７６ ３００ １．８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１０．７６ １８０ １．１２

合 计

４８０ ３．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６７５

，

８８８ ７．９２ ７

，

８７５

，

８８８ ４．９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６７５

，

８８８ ７．９２ ７

，

８７５

，

８８８ ４．９２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六禾不是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2-16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盐田

港，

000088

）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开披露了《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于

1

月

11

日、

1

月

18

日、

2

月

8

日、

2

月

15

日、

2

月

22

日、

3

月

7

日在上述媒体公

开披露了《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于

2

月

1

日、

2

月

29

日在上述媒体公开披露了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由于重组方

案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正在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并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工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

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００４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昂纳光通信发布

２０１１

年

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Ｏ－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ｒｏｕｐ

）

Ｌｔｄ．

（简称“昂纳光通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发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开发香港持有其

２８．４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晚间， 昂纳光通信就其

２０１１

年度综合业绩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刊发公告， 现重点载述如下：

单位：千港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５６９

，

７２０ １

，

４１７

，

８０９

总权益

１

，

３６９

，

８９４ １

，

２４９

，

３４２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收入

６６９

，

３８１ ６６０

，

５７７

本年度溢利

１３３

，

４４９ １８１

，

６０９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１３３

，

４４９ １８１

，

６０９

基本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１６ ０．２５

全面摊薄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１６ ０．２５

关于“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详情请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的相关

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１

年度本年度溢利将使本公司获得投资收

益折成人民币约

３

，

０８２

万元，具体数据将以公司审计报告为准。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发布，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其全体董事， 以及公司全体监事、 全体非董事高管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按照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永高股份

"

）招股书承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

（下称

"

募资净额

"

）

85,867.594254

万元中的

29,300

万元用于募投项目之一的

"

天津年产

5

万吨

塑料管道投资项目

"

（下称

"

天津项目

"

），该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

"

天津永高

"

）负责实施。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和

2012

年第

1

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其募资净额中的

22,521.46

万元（即上述

29,300

万元减去业已置换

出来的公司预先已投入天津项目的自筹资金

6,778.54

万元之差额） 对天津永高实施增资。 该

22,521.46

万元增资金额中，

13,000

万元用于增加天津永高注册资本，

9,521.46

万元用于增加天

津永高资本公积。 该款项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注入天津永高验资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深圳分所已出具《验资报告》（

"

天健深验【

2012

】

5

号

"

），对该次增资予以确认。 本次增资

后，天津永高的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18,000

万元，公司对天津永高的持股比例依然为

100%

。

2012

年

3

月

9

日，天津永高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当日领取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天津永高住所由

"

天津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汉北路以

东、天津船舶以南

"

变更为

"

天津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彩云东街

58

号

"

。 营业执照注册号依然

为

120191000055568

。 法定代表人依然为卢震宇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 营业范围未变更。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2012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天津永高《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一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09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和

2011

年

5

月

9

日分别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成立合资研究院和变更募投项目生物医药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详见

2011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成立合资研究院和变更募投项目

--

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1-007

）；

2011

年

8

月

16

日，公司与合营方签订了《合营合同》，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发布

了《关于成立合资研究院相关进展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8

月

1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成立合资研究院相关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为

2011-031

）。 公司在履行第一次出资义务后，该控股子公司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众红

"

）已经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

局完成注册手续，并取得执照号为

32040040003116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详见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成立控股

子公司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进展的公告（

2011-034

）；在公司完成了对江

苏众红的第二次出资后，近期公司收到江苏众红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的通知，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完成第二次出资后，该控股子公司的实收资本由原来的

690.88

万美元变更为

980

万美元，其他注册事项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2-00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2

年

3

月

8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管

人员。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11

人。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太钢不锈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香港地区优惠便利的融资环境，扩大公司海外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打

造公司境外投融资平台，提升公司国际化运营水平，公司在香港地区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太钢不锈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3,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为进出口贸易。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参会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2-00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太钢不锈香港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充分利用香港地区优惠便利的融资环境，扩大公司海外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打

造太钢不锈境外投融资平台，提升公司国际化运营水平，公司拟在香港地区设立太钢不锈全

资子公司太钢不锈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3000

万美元。

2012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五届十三次董事会，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了《关于设立太钢不锈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设立公司尚需获得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商务厅的核准，并在国

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设立的基本情况

（

1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钢不锈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3000

万美元

股权结构：太钢不锈

100％

控股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

三、设立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太钢不锈设立香港公司，可以自行办理大宗原料、设备及备品备件、钢材的进出口贸

易，减少与太钢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2

、通过太钢不锈香港公司办理出口业务，可享受香港地区融资及结售汇的优惠便利。

3

、可以形成太钢不锈在境外投资及融资的平台。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2-005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在福

州市铜盘路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为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许龙飞女士因个人原因已离职，现聘任黄联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黄联城先生个人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附件：

黄联城先生，男，中国国籍，

1977

年出生，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历任日立数字映像（中

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主管、负责人；

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5

月，就职于易联众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1

年

11

月至今在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任职。 其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目前个人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在近五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方式：

0591-83736959

，电子邮箱：

hlc2663@sunnada.net

。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2-006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下午

13

：

00-14

：

30

在福州市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

5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钟盛兴先生主持，经会议认真讨论，形

成如下决议：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3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2-007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0

年

5

月

4

日证监许可［

2010

］

553

号文《关于核准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

股面值

1.00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20.00

元。 截至

2010

年

5

月

24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社会公

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6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654.18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55,345.82

万元

,

较原计划的

22,375.32

万元募集资金超额募集

32,970.50

万元。上述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出具

"

天健正信验（

2010

）

综字第

020052

号

"

《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本公司已将发行费用中的非直接相

关费用

722.72

万元转入当期损益。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0

年

7

月

2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4,221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010

年

9

月

28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30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2011

年

3

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3,506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011

年

9

月

9

日，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

投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资金；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在西安设立研究院及与西安海天天线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

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在西安设立研究院及超募资金

6,400

万元与西安海天天线股份有限公

司合资设立子公司。 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

26,057

万元，现超募资金余额为

6,913.50

万元。

三、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使用计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为了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现有资金的利用效率，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

大化，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研

究、规划，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上市以来，各项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 同时，公司客户主要为国内

三大电信运营商，运营商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和优势地位，公司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无

线网络优化覆盖设备产品和服务必须要经过招标、签订协议、现场勘察设计、方案审定、设备

生产、现场安装调试、客户验收、后续维护服务等较长多个外部环节方可完成，此种情况导致

公司采购备货需要占用大量流动资金。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

,

尤其是无线接入产品产

销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逐年增加。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明显改善公司资金状况，而且可节约公司财务费用。 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因公司业

务扩张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

四、相关承诺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规定，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并承诺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3

、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三元达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认为：

"

三元达本次计划

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节省财务费

用，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三元达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该等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有关该事项信息披露恰当、充分、完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 太平洋证券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

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降低企业财务费用，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利

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

划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已承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4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

２３５

号湘域中央

１

号楼公司

４２８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０

人， 代表股份

２４

，

４５２．６１０２

万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３．９６％

。

其中：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 代表股份

２４

，

４１５．５８０２

万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３．８５％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７．０３

万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０．１１％

。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谢勇军、唐建平律

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更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５５

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４

，

５２６

，

１０２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４

，

３８７

，

７０２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修订

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４

，

５２６

，

１０２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４

，

３８７

，

７０２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关于拟解除托管经营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属贵州亚冶铁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贵州龙里物产龙腾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

公告）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国际”）的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浙江物产国际、

Ａｒｔ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Ａｒｔ Ｇａｒｄｅｎ

”）回避了

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４５

，

４７５

，

５０８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４５

，

３３７

，

１０８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

；反对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５％

；弃权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０５

公告）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控股”）

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物产国际、

Ａｒｔ Ｇａｒｄｅｎ

、华菱控股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２

，

３９８

，

４２５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２

，

２６０

，

０２５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

；反对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３１％

；弃权为

６９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

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４

，

５２６

，

１０２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４

，

３７２

，

９０２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为

１５３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为

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网络投票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张泓 谢日旺 蓝浩桐 陈惠娥 张杰 蔡添琪 李志 徐杭中 甘悦明 姚月明

所持股数

（

股

）

６９

，

２００ ６９

，

２００ ５３

，

６００ ４０

，

６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５００ １９

，

０００ １４

，

８００ １３

，

６００ ８

，

２００

１．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２．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３．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４．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５．００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谢勇军、唐建平。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2 - 07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企业年金受托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2012

年企业年金受托合同，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企业年金的管理机构， 处理公司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

等各项事务。

企业年金制度是公司为了保障和提高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

系，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建立人才长效机制，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公司健康持

续发展而制定的一项福利制度。

公司的企业年金制度具有面向全体员工和向普通员工倾斜的特点。凡满足

"

与企业签订正

式劳动合同且工作满一年以上

"

和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

两项条件的员工即可享受企业年金待

遇。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公司和员工个人共同缴纳。 其中：公司缴费额按公司参加企业年金计

划的员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

5%

计提，

4.5%

部分作为公司基本缴费额， 按职工缴费系数进行分

配；

0.5%

部分作为补充缴费额，划入企业公共账户，用于激励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和补偿

中人范围员工（集团工龄

10

年以上，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到

10

年的员工），到达退休年龄后按当

年本人年金分配额度给予补足

10

年。 个人缴费额按每人每年

120

元，由公司从员工个人税后

工资中代扣代缴，员工个人缴费额计入其个人账户。员工年金分配金额

＝

企业基本帐户总额

×

该

职工的缴费系数

/

所有职工的总缴费系数，其中，领导最高系数标准为

2.9

，员工最低系数标准

为

2

，前者仅为后者的

1.45

倍，企业年金制度充分向普通员工倾斜。

当员工满足：

1

、达到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办理了退休手续；

2

、因病、残等原因，经有

关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办理病退；

3

、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手续；

4

、在退休前死亡；

5

、出境定居的支付条件后，即可按照国家规定领取企业年金。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2 - 08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

投资发展中心

"

）通知：

1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

亿元融资提

供质押担保，该笔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2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5

日。

2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五矿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 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1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该笔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2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1

日。

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428,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45.76%

，本次将其持有的其中

3,220

万股用于上述银行贷款质押担保，占公司总股本

711,

112,194

股的

4.53%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

数为

211,653,334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29.76%

。 具体情况如下：

1

、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

万股股

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2,250

万股），

用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7,5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0-55

）。

2

、

2011

年

1

月

12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3,000

万股），用

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18,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1-2

）。

3

、

2011

年

3

月

23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450

万股），用于

向长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獐子信用社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6,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

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1-21

）。

4

、

2011

年

3

月

24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00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2,100

万股），用

于为其参股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永叔支行申

请的人民币贷款

20,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21

）。

5

、

2011

年

5

月

11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

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30

）。

6

、

2011

年

6

月

10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30,000

万元

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34

）。

7

、

2011

年

7

月

21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33,334

股股

份，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

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44

）。

8

、

2011

年

7

月

27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73

万股股

份，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1-44

）。

2011

年

10

月

17

日，投资发展中心向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结清部分借款

9,760

万元，解除质

押股份

1,011

万股，剩余质押股份

1,062

万股，剩余借款额

10,240

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68

）。

9

、

2011

年

12

月

8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为其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申请的人民币

18,000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83

）。

10

、

2012

年

3

月

1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1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11

、

2012

年

3

月

5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0

万股股

份，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

民币

2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2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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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2-018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概况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就有关

"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

院住院楼整体项目合作事宜

"

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进行了友好

认真的洽谈并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二、合作协议书当事人介绍

上述协议书的交易对方为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的业务。

三、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名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全权委托公司负责以融资代建模式进行巴州

区人民医院住院楼整体建设项目的建设、安装及设备配置（以下简称

"

该项目

"

）；

2

、项目内容：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楼整体建设项目的建设、安装及设备配

置；

3

、项目投资金额：总投资贰亿壹仟万元整；

4

、支付方式：巴州区人民医院自筹资金

30%

，其余

70%

由公司提供买方银团信贷融资额度。

四、合作协议书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本框架协议总投资贰亿壹仟万元整， 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77.77%

，该项目确定后，本协议的履行预计将对本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本协议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当事人

形成依赖。

（三）、合同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1

、本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成立

1998

年，主要提供以洁净手术部为核心的医疗专业工程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的

客户是各综合、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医院建设发展密切相关。 公司拥有多

年的行业经验，建立了一支经验丰富的设计及管理人才队伍。 公司在医疗专业工程的经验、技

术、质量及合同项下的设计、采购、生产、施工等所有方面都具备了上述合同的履约的资质和能

力。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具备了履行本本协议的能力。

2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履约能力分析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位于四川东北部

,

是中共巴中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巴中市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

十二五

"

巴州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是：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60

亿元， 年均增长

14%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8%%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19%

。

综上，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合作协议书风险提示

该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由于该项目具体的事宜尚未确定，双方合作还存在不确定性，该

项目正式合同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另行签署，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